
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

防范遏制煤矿水害事故若干措施的通知

矿安〔2023〕22 号

各产煤省、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煤矿安全监管部门，

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各省级局，有关中央企业：

为深刻吸取近年来煤矿水害事故教训，切实加强煤矿防

治水工作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制定了《防范遏制煤矿水害

事故若干措施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

2023 年 3 月 21 日

防范遏制煤矿水害事故若干措施

2020 年以来，全国煤矿先后发生 3 起重大水害事故、7

起较大水害事故，共造成 82 人死亡，同时发生多起水害涉

险事故，充分暴露出煤矿水害防治工作仍存在诸多突出问题

和薄弱环节。为深刻吸取煤矿水害事故教训，切实加强煤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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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治水工作，有效防范遏制煤矿水害事故发生，特重申和强

化如下措施。

一、强化责任落实

煤矿要严格落实水害事故防范主体责任，主要负责人

（法定代表人、实际控制人）是防治水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

总工程师（技术负责人）负责防治水的技术管理工作。

二、开展监测预警

坚持“预测预报、有疑必探、先探后掘、先治后采”的

防治水原则，正常生产建设煤矿必须安设水害预警监测系统，

实现水害防治感知数据联网和水害风险在线监测，对矿井涌

水量、钻孔水位、矿区降雨量等异常情况进行实时预警。

三、“三专”配备到位

煤矿必须配备受过正规院校地质、水文地质专业教育或

长期从事煤矿防治水工作的防治水专业技术人员，配备经过

专门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的探放水作业队伍，配备专

用探放水设备。水文地质条件复杂、极复杂煤矿必须配备具

有防治水工作经验的副总工程师。

四、正确划分“三区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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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矿必须采用物探、钻探或者化探等方法查明隐蔽致灾

因素，查清采掘工作面及其周围老空水分布范围等水文地质

条件，正确划分“三区”（可采区、缓采区、禁采区），实

行水患区域“三线”（警戒线、探水线、积水线）管理，严

禁在禁采区内进行采掘作业，严禁在缓采区内进行回采作业

和与水害探查、治理无关的掘进作业。煤矿没有地质资料或

地质资料不能满足生产和建设需要的，必须立即停止生产建

设进行整改，待地质条件勘探清楚后方可恢复作业。

五、深化水害综合治理

煤矿防治水应当做到“一矿一策、一面一策”，根据矿

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采掘接替计划，超前制定水平、采区、

采掘工作面的水害综合治理方案，由煤矿主要负责人审批，

水文地质条件复杂、极复杂煤矿由企业主要负责人审批。露

天转井工开采煤矿要全面论证采掘工作面上部露天采坑的

风险隐患情况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。煤矿总工程师必须

每月组织开展水害隐患分析研判，并对下月采掘区域水害进

行预测预报，提出水害防治措施。

六、强化探放水作业管控

探放老空水必须严格落实“查全、探清、放净、验准”

四步工作程序；防治水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对探放水作业关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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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节进行现场盯守指导，不得用短探（最小超前水平钻距小

于 30 米）代替正规的探放水；应当安装视频监控监督探放

水作业全过程，严格探放水超前距管控，严防探放水造假。

七、严格落实“五严禁”要求

煤矿严禁采掘工作面边探放水边进行采掘活动；严禁在

水体下或老空水淹区域下开采急倾斜煤层；凡是放顶煤开采

后有可能与地表水、老空水、强含水层、离层水、松散含水

层导通的，严禁采用放顶煤开采；严禁在暴雨、洪水、台风

过境等极端天气条件下安排人员入井作业；严禁开采各类防

隔水煤（岩）柱。

八、提升应急能力

煤矿要编制水害应急预案，每年汛期前至少开展 1 次演

练。水文地质条件复杂、极复杂矿井必须安装由地面直接供

电控制、配有独立排水管路的应急潜水泵排水系统。煤矿在

极端天气危及矿井安全、井下发现突水（透水、溃水）征兆

等紧急情况下必须立即停产撤人。煤矿矿长必须赋予调度员、

井下带班人员、安检员、班组长等停产撤人的权力；作业人

员在极端天气条件下有权拒绝入井作业，在井下发现突水

（透水、溃水）征兆有权随时停止作业并升井。

九、加强培训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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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职工培训，在汛期前必须开展 1 次且应当经常开展

水害事故警示教育。鼓励职工报告井下重大水害隐患，对避

免造成事故的要给予重奖。

十、严格执法检查

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按照《煤矿水害防治监管监察

执法要点（2022 年版）》开展执法，督促煤矿企业严格落实

水害防治主体责任及各项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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